附件5

功能型低速无人载具道路测试通知书

（道路测试主体名称）：

经联合审核，批准你单位在伊州区辖区内开展功能型低速无人载具道路测试。

请你单位按照提交的《伊州区功能型低速无人载具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》内容进行测试，测试期间应严格遵守《伊州区功能型低速无人载具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。

伊州区交通运输局      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

伊州大队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